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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地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中兴华报字（2026）第 00000364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江苏地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浦科技”或“公司”）

2025 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6 年 4 月 16 日出具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

段落的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中兴华审字（2026）第 00006371号）。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一非标准审

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审计类第 1号》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上期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

2024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事项的内容：2018 年-2019 年，地浦科技、洛

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强胜公司）及其他自然人对河南洛染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洛染公司）2490万元的银行借款本金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借款到期后，担保

人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归还上述借款，并对其他担保方提起诉讼，要求履行担保

责任。针对此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可能面临承担大额担保责任的风险，2024 年 10月，

公司 30 套房产司法拍卖总金额为 840.56万元。全部用于偿还上述借款。贵公司对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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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借款人追偿。详情见

财务报表附注“十、2、重大或有事项”。截止到审计报告日，我们无法对贵公司可能承

担的连带还款金额进行准确的评估，对贵公司预计负债的准确性无法获得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关于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消除的说明：2026年 4 月 7日，在偃师区人民法院的调解

下，洛阳市强胜实业有限公司、河南洛染股份有限公司和地浦科技三方签署《执行和

解协议》，其主要内容系强胜公司同意以下任何一种方案作为执行案执行完毕的结案

条件，方案一：洛染公司再支付强胜公司 1600 万元（包含但不限于案件诉讼费、保

险费、保全费、剩余利息、延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等）作为 599、600 号执行案执行

完毕的结案条件；此 1600 万元为分期支付……；方案二：洛染公司在本协议签订之

日起 90日内，能够一次性向强胜公司支付 1500万元，则以 1500 万元（包含但不限于

案件诉讼费、保险费、保全费、剩余利息、延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等）作为执行案执

行完毕的结案条件。若洛染公司、地浦科技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了全部义务，强胜公司

不再追究全部被执行人的任何责任，强胜公司与全部被执行人不存在其他任何争议，

并由偃师区人民法院出具结案证明。据此，公司可能承担的连带还款金额可以确认。

二、本期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如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所述：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

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所述，地浦科技截止 2025年 12 月 31 日累计亏损 194,290,455.89

元，2025年度净利润-47,947,123.90 元，2024年度净利润-24,896,410.38 元，2023 年度净

利润-68,962,983.25元；2025 年度、2024 年度、2023 年度的关联方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为 18.06%、41.89%、38.47%。2025 年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地

浦科技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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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依据和理由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第二十一条规定，如

果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已

作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与持续经

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

上述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涉及事项不影响注册会计师所发表审

计意见的依据如下：我们认为地浦科技董事会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5 年度财务

报表是适当的，但存在如上述所述的重大不确定性，且地浦科技财务报表附注二、2

中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充分披露。基于上述审计准则的要求，我们在发表的审计意

见的审计报告中增加了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以

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相关事项的披露，

说明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

重大不确定性，并说明该事项并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四、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带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涉及事项已在财务报表中充分披露，对

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五、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

定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不属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一一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中规定的明显违反会计准则、

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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